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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 

法務部 

 

孫旻暐委員 

優點 

一、 推動委員會性別比例改善：法務部持續針對未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的委員

會進行檢討，透過鼓勵女性檢察官參與選任與調整外部委員名額，114年度

女性委員人數已有明顯增加，展現對制度性別平等的積極作為。 

二、 強化性別暴力研究與分析：司法官學院除常態性發布「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外，亦就性侵害、家庭暴力、性影像犯罪等議題進行專題研究與趨勢分析，

並將結果公開於研究平臺，顯示對性別暴力的研究已系統化與深化。 

三、 CEDAW與國際人權法規修法進程持續推動：就刑法第 288條(墮胎罪)與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31條等涉及性別歧視或限制的條文，法務部持續召開研商會

議並提送修正草案至行政院，顯示對國際人權規範接軌與落實 CEDAW 建議

的努力。 

四、 性別意識培力訓練分層設計：針對一般公務人員、性平業務人員及主管階層，

規劃不同層級的性騷擾防治與性平進階課程，並根據問卷調查調整課程需

求，展現出課程設計之精準化與實務導向。 

五、 多元宣導與社會溝通：法務部透過廣播、講座與與民間團體合作等方式，推

動同性婚姻、收養子女權益、離婚財產保障等法律教育，並出版婚姻法律問

題權益保障手冊，成功擴展社會對性別平權的理解與近用性。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委員會性別比例制度化保障：雖已有鼓勵措施，但部分委員會仍受限於法定

選任規範而難以突破，建議法務部可進一步研擬修法或暫行特別措施(TSM)，

以制度化確保女性比例。 

二、 性別統計資料精緻化與公開：現行性別暴力統計已涵蓋多項犯罪，但仍以

「被告」為中心，建議進一步建立包含被害人特徵、司法程序進展等面向的

細緻統計，並考慮定期公開，提升政策參考價值。 

三、 強化年度課程檢討與成效評估：雖已辦理問卷調查與年度檢討，但部分所屬

機關資料仍不完整，建議未來應建立一致的評估架構與成果回饋機制，並將

課程成效與公務人員升遷或績效結合，以提升推動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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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秀雯委員 

優點 

針對收容人之開班課程有意識地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而為設計，誠屬重要之努力

方向，值得肯定並建議持續深化、優化。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多項 CEDAW 專家結論性意見包括墮胎罪除罪化、跨國(境)同婚及非婚伴侶

(事實結合關係)等多元家庭之保障，辦理情形均尚未臻理想，須儘速採取具

體作為以落實相關建議。 

二、 建請全面提升有關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權益之敏感度：舉例而言，「婚姻法

律問題權益保障手冊」出版時，同婚已實施逾四年，全書竟僅論及民法異性

戀婚姻，全未提及同婚及同婚與異性婚之重大差異等介紹，核屬重大缺憾與

不足(況於前次考核即有委員提醒國人對同婚認識不足應加強宣導)，建議

未來製作此類手冊時，須避免「異性戀婚家」中心之框架，並均衡納入有關

同婚之介紹。 

 

游美惠委員 

優點 

一、 在性別主流化的各項工具運用方面，性別統計與性別意識培力等之辦理情

形優良，成果值得肯定。尤其是自辦性別意識培力實體課程之辦理品質之

各項指標，均能達到預定目標，比前一次考核進步許多，成果斐然。 

二、 加分項目方面，能積極提報各項工作之規劃內容與成果，積極表現，值得

嘉許。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考核資料所呈現的性別分析，較欠缺在分析之中提出具體建議事項，且分

析報告亦未提出明確之分工或訂有明確機制，尤其是應將分析結果落實於

相關計畫/行動/方案/措施之中，這些面向均有再加強改善之空間。 

二、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品質部分，仍有改善空間。性別影響評估應探究計畫

內容蘊含的性別議題，分析性別差異的現象與原因，且應進行交織性的性

別分析，目前考核資料呈現的成果仍有不足之處。 

 

性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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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意見 

一、 法務部透過「司改前進校園講座」列車系列活動，宣導防治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性侵害與家暴等議題，及與私部門共同舉辦「落實性別平權 建構友

善職場」講座，引導大眾思考職場生活經驗之性別刻板印象及歧視等，係有

效結合各界資源，運用多元管道針對各年齡層從事宣導，俾植基國人性別暴

力防治意識並深化性別平等觀念，俱值肯定。鑒於身分法攸關婚姻、家庭、

親屬及繼承等規範，皆與民眾權益息息相關，且多寓有性別平權意涵，為使

民眾廣為知悉其身分上之權利義務，建議系統性加強相關宣導。 

二、 法務部自行辦理之研究報告，諸如「我國性影像犯罪之行為態樣(第二期)－

以 112 年新制施行後判決書文本評析為核心」，係以刑法妨害性影像及不

實性影像罪章自 112 年 2 月施行後 1 年間，適用該罪章之刑事判決為實證

研究標的，並提出我國性影像刑事政策宜聚焦移除被害人性影像，及汲取國

外因應兒少性剝削問題發展影像偵測技術之經驗等建議，應予肯定。建議續

擇相關性別議題進行研究分析，以供法規研修與實務參考運用，協力完善並

厚植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及量能。 

三、 有關性別分析，本次提報之性別分析報告均能運用性別統計，以及針對統計

數據或現象所呈現之性別差異，進行探討並分析其原因，惟在應用層面仍有

深化空間，建議後續應依據分析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事項，明確規劃後續分工

機制，並將分析結果進一步落實於相關計畫、行動方案或具體措施中，以提

升政策性別主流化之實質效益。 

四、 本次所列課程內容已依一般公務人員、主管人員及性別平等業務人員等對

象，規劃不同類型之課程，課程形式亦具多元性。建議未來可適度提高進階

課程之比例，並加強專題研討之規劃與辦理，以深化學習成效，提升專業知

能。 

五、 不符合 CEDAW 之刑法第 288 條墮胎罪、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31 條及民法第

1057 條贍養費等規定，請速完成修法；尤請針對墮胎罪，迅與衛生福利部

共商修正方向，朝墮胎除罪化調整，並邀集人權、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與婦女

團體討論對話，研議更臻周全之作法，以落實 CEDAW 對於婦女健康權及生

育自主權之保障。 

六、 關於監察院以 112年劾字第 17號、113年劾字第 24號等案，就涉性騷擾之

司法人員提出彈劾一節，為防範性騷擾情事發生，並避免因少數個人不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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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損及司法信譽，進而斲傷政府整體形象，請確實落實性別平等工作法與性

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定，對於所屬員工定期實施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並強

化性別平權意識及相關防治作為。 

七、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經管委員會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有 2 委員會委

員之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倘係因「職稱兼任」致未達成，建議研議

放寬委員資格條件，例如未必限定於機關首長，或可放寬至主任秘書；若為

「選任」因素者，建議研修組織設置規定，抑或運用 CEDAW暫行特別措施，

提供優先待遇，俾加速實現事實上之性別平等。 

八、 查少年矯正學校方於 113 年 3 月 8 日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規範，若因該等

學校性質上特殊性而產生實務適用疑義、執行窒礙或有相關建議者，可逕洽

該法主管機關教育部釋疑或研商，俾兼顧學生權益之保障及性別平等校園

空間之維護。 

 


